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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 書函
地址：802721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4
樓
承辦單位：人事處考訓科
承辦人：林亮君
電話：073368333分機3967
傳真：073319209
電子信箱：clairelj830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大寮區後庄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2月26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府人考字第113067614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(隨文引入) (59198056_11306761400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內政部函以，請協助宣導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遵守申請

進入大陸地區申請相關規定，請查照並配合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113年12月20日內授移字第1130935802號函辦

理，併附原函影本。

二、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(下稱兩岸條例)第9

條、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

法及「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、利

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」規

定，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申請進入大陸地區，應填具進

入大陸地區申請表及檢附必要佐證資料，並詳閱注意事項

後簽章，依規定申請許可，始得進入大陸地區。

三、經內政部移民署於國境線上查驗發現前揭公務員及特定身

分人員未經許可欲赴陸，依以下方式處理：

(一)兩岸條例第9條第4項規定人員：開立「內政部移民署禁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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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赴陸通知單」並禁止赴陸。

(二)簡任第11職等以上未涉密人員：開立「內政部移民署告

知簡任（或相當簡任）第11職等以上未涉密之公務員未

經許可進入大陸地區通知單」提醒但不禁止赴陸，嗣經

查證未經許可即赴陸者，依兩岸條例第91條第2項規定裁

罰。

正本：第四類發行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(人力科、考訓科、秘書室)

高雄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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